
第 1 條

第 2 條

第 3 條

第 4 條

第 5 條

所有條文

法規名稱： 法醫師法 EN

修正日期： 民國 108 年 04 月 24 日 

法規類別： 行政 ＞ 法務部 ＞ 法醫目

第 一 章 總則

為健全法醫師制度，提昇鑑驗水準、落實人權保障、維護社會正義及促進

民主法治，特制定本法。

本法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。

中華民國人民經法醫師考試及格，並經主管機關核發證書者，得充任法醫

師。

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，得應法醫師考試：

一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

    、獨立學院法醫學研究所畢業，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，領有畢業證

    書。

二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

    、獨立學院醫學、牙醫學、中醫學系、科畢業，經醫師、牙醫師、中

    醫師考試及格，領有醫師、牙醫師、中醫師證書，且修習法醫學程，

    並經法醫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，或經國內外法醫部門一年以上之法醫專

    業訓練，領有證明文件。

前項第一款法醫學研究所應修課程，另以細則定之。

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充任法醫師：

一、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。但受緩刑之宣告，緩刑期滿而

    未經撤銷，或因過失犯罪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二、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，經判刑確定。

三、依法受廢止法醫師證書處分。

四、曾任公務人員而受撤職處分，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，或現任公務

    人員而受休職、停職處分，其休職、停職期間尚未屆滿。

五、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，經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、法醫師

    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。

六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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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條

第 7 條

第 8 條

第 9 條

第 10 條

第 11 條

第 12 條

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，其已充任法醫師者，撤銷或廢止其法醫師資

格，並追繳其證書；有前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事，其已充任法醫師者，於

各該款原因消滅前，停止其業務之執行。

法醫師經完成專科法醫師訓練，並經主管機關甄審合格者，得請領專科法

醫師證書。

專科法醫師之分科及甄審辦法，由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。

非領有法醫師證書者，不得使用法醫師名稱。

非領有專科法醫師證書者，不得使用專科法醫師名稱。

請領法醫師證書，應填具申請書及檢具資格證明文件，送請主管機關核發

。

第 二 章 檢驗及解剖屍體

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所為之檢驗屍體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由法醫師、檢驗

員為之。

解剖屍體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由法醫師為之。

屍體經檢驗後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法醫師應以書面建請檢察官為解剖屍

體之處分：

一、死者之配偶或直系血親請求解剖。

二、可疑為暴力犯罪致死。

三、死因有危害社會公益或公共衛生之虞。

四、送達醫療院所已死亡，且死因不明。

五、於執行訊問、留置、拘提、逮捕、解送、收容、羈押、管收、保安處

    分、服刑等過程中死亡。

六、軍人死亡，且死因不明。

七、意外事件中之關鍵性死亡者。

八、未經認領顯可疑為死因不明之屍體。

九、其他非解剖無法查明死因。

法醫師檢驗屍體後，應製作檢驗報告書；解剖屍體後，應製作解剖報告書

；鑑定死因後，應製作鑑定報告書。

前項文書製作之格式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 三 章 執業

未具有醫師、牙醫師、中醫師資格而領有法醫師證書者，依聘用人員聘用

條例或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，在司 (軍) 法、行政機關擔任法醫師職務連

續滿二年且成績優良者，始得申請執行法醫師鑑定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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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條

第 14 條

第 15 條

第 16 條

第 17 條

第 18 條

具有醫師、牙醫師、中醫師資格而領有法醫師證書者，在司 (軍) 法、行

政機關擔任特約法醫師或榮譽法醫師職務連續滿二年且成績優良者，始得

申請執行法醫師鑑定業務。

前二項申請，由主管機關審查；其審查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法醫師之執業項目如下：

一、人身法醫鑑定。

二、創傷法醫鑑定。

專科法醫師之執業項目如下：

一、性侵害法醫鑑定。

二、兒童虐待法醫鑑定。

三、懷孕、流產之法醫鑑定。

四、牙科法醫鑑定。

五、精神法醫鑑定。

六、親子血緣法醫鑑定。

七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法醫鑑定業務。

法醫師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，領有執業執照，始得執業。

法醫師執業，應接受繼續教育，並每六年提出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，辦

理執業執照更新。

第一項申請執業登記之資格、條件、應檢附文件、執業執照發給、換發、

補發與前項執業執照更新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二項法醫師接受繼續教育之課程內容、積分、實施方式、完成繼續教育

證明文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發給執業執照；已領照者，廢止之：

一、經撤銷或廢止法醫師證書。

二、經撤銷或廢止法醫師執業執照未滿二年。

法醫師執業，應加入法醫師公會。

法醫師公會不得拒絕有法醫師資格者入會。

法醫師歇業或停業時，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

法醫師復業者，準用關於執業之規定。

法醫師死亡者，由主管機關註銷其執業執照。

法醫師應親自執行業務，並製作紀錄，載明執業內容。

前項紀錄應親自簽名或蓋章，並加註執行年、月、日。

前項紀錄應保存二十年。

第 四 章 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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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9 條

第 20 條

第 21 條

第 22 條

第 23 條

第 24 條

第 25 條

第 26 條

第 27 條

第 28 條

第 29 條

第 30 條

法醫師應本於醫學專業知能，誠實公正態度執行職務，發現醫學真相及保

障司法審判品質。

法醫師執行職務或業務受有關機關詢問、諮詢或委託鑑定時，不得為虛偽

之陳述或報告。

法醫師除依前條規定外，對於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，不得無故洩

漏。

法醫師對於災害之相關事項，有配合災害防救法執行之義務；違反者，依

該法各該條規定處罰之。

法醫師執行職務或業務，應遵守誠實信用之原則，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違

反、廢弛其職務或業務上應盡之義務。

法醫師不得以自己或他人名義，刊登招搖之啟事或廣告，或以其他不正當

方式為宣傳。

法醫師執行職務或業務，發現罹患傳染病或疑似罹患傳染病者，應依傳染

病防治法規定辦理。

第 五 章 公會

法醫師公會由法醫師十五人以上之發起組織之。

法醫師公會應設於中央政府所在地。

法醫師公會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主管。但其目的事業，應受主管機關之指

導、監督。

法醫師公會置理事、監事，於召開會員大會時，由會員大會選舉之，並成

立理事會、監事會，其名額如下：

一、理事三人至九人。

二、監事一人至三人。

理事、監事任期均為三年，其連選連任者，不得超過二分之一；理事應分

別互選常務理事，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總額三分之一，並應由理事就常務

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。但監事僅有一人者，其連任以一次為限。

法醫師公會應訂定章程，造具會員名冊及選任職員簡歷名冊，送請人民團

體主管機關立案，並送主管機關備查。

法醫師公會應訂定倫理規範，送主管機關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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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1 條

第 32 條

第 33 條

第 34 條

第 35 條

法醫師公會之章程，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
一、名稱及會所所在地。

二、宗旨、組織任務或事業。

三、會員之入會及出會。

四、會員應納之會費及繳納期限。

五、理事、監事名額、權限、任期及其選任、解任。

六、會員大會及理事會、監事會會議之規定。

七、會員應遵守之公約。

八、經費及會計。

九、章程之修改。

十、其他處理會務之必要事項。

法醫師公會有違反法令、章程者，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得為下列之處分：

一、警告。

二、撤銷其決議。

三、撤免其理事、監事。

四、限期整理。

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處分，亦得由主管機關為之。

第 六 章 獎懲

法醫師對法醫學研究或業務發展有重大貢獻者，主管機關應予表揚或獎勵

。

法醫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由主管機關或法醫師公會移付懲戒：

一、犯罪之行為，經判刑確定。但因過失犯罪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二、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生過失行為。

三、執行業務違背法醫師倫理規範或法醫師公會章程之行為，情節重大。

四、其他業務上不正當行為。

法醫師公會對於應付懲戒之法醫師，得經會員大會或理事、監事聯席會議

之決議，送請法醫師懲戒委員會處理。

法醫師懲戒之方式如下：

一、警告。

二、申誡。

三、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止執行業務二個月以上二年以下。

四、廢止執業執照。

五、廢止法醫師證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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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6 條

第 37 條

第 38 條

第 39 條

第 40 條

第 41 條

第 42 條

法醫師移付懲戒事件，由法醫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。

法醫師懲戒委員會應將移付懲戒事件，通知被付懲戒之法醫師，並限其於

通知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提出答辯或於指定期日到會陳述；未依限提出

答辯或到會陳述者，法醫師懲戒委員會得逕行決議。

被懲戒人對於法醫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有不服者，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

起二十日內，向法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。

法醫師懲戒委員會、法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懲戒決議，應送由主管機關

執行之。

法醫師懲戒委員會、法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委員，應就不具民意代表身

分之法醫學、法學專家、學者及社會人士遴聘之，其中法學專家、學者及

社會人士之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。

法醫師懲戒委員會及法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設置、組織、會議召開、懲

戒與覆審處理程序、決議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

。

未具法醫師資格，擅自執行本法規定之法醫師業務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

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但有下

列情形之一者，不適用之：

一、合於第四條規定之實習。

二、醫師、醫事檢驗師或其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，依其專門職業法律執

    行業務，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。

三、行政機關及學校從事鑑定之人員，依相關法律、組織法令規定執行職

    務或業務，而涉及本法所定業務。

違反第七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、第二項、第十六條、第十七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

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

，按次連續處罰。

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，或將法醫師證書、專科法醫師證書租借他人使

用者，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併處限制執業範圍、停

業處分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或廢止其執業執照；情節重大者，並廢止其

法醫師證書。

違反第十八條第二項、第三項、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

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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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3 條

第 44 條

第 45 條

第 46 條

第 47 條

第 48 條

第 49 條

第 50 條

法醫師受停業處分仍執行業務者，廢止其執業執照；受廢止執業執照處分

仍執行業務者，得廢止其法醫師證書。

本法所定之罰鍰、限制執業範圍、停業、廢止執業執照及廢止法醫師證書

，由主管機關處罰之。

第 七 章 附則

醫學院或其附設醫院、一定規模以上之教學醫院，應設置法醫部門；其設

置辦法，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。

司 (軍) 法、行政機關法醫師之任用、俸給、考績、獎懲、退休、撫卹、

資遣等，適用公務人員有關規定。

本法施行前，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任用之現職法醫師，經改依公務人

員任用法任用後，其以相當醫事級別參加考績等次，准予比照原銓敘審定

合格實授職等考績等次合併計算，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

，按年核算取得高一職等任用資格；於取得薦任第九職等資格後，所餘考

績及年資，得比照合併計算為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考績

及年資；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，適用原有關法律規定。

本法施行前，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之特種考試法醫師考試及格者，

得請領法醫師證書。

本法施行前，曾任法務部所屬機關之法醫師，經依法銓敘審定有案者，得

請領法醫師證書。

本法施行前，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，得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，申請取得法

醫師證書，執行第十三條所列之業務：

一、具有醫師資格，經司 (軍) 法機關委託，於國內各公私立醫學校院或

    教學醫院實際執行檢驗及解剖屍體業務或法醫鑑定業務，連續五年以

    上。

二、具有醫師資格，經國防部或法務部所屬機關聘為法醫顧問、榮譽法醫

    師、兼任法醫師及特約法醫師，實際執行檢驗及解剖屍體業務或法醫

    鑑定業務，連續五年以上。

前項申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醫師自本法施行屆滿九年起，不得執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檢驗、解剖屍體

業務。但重大災難事故，或離島、偏遠地區遴用特約法醫師或榮譽法醫師

後人力仍有不足時，不在此限。

（刪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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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1 條

第 52 條

第 53 條

本法於軍事檢察機關執行檢驗及解剖屍體時，除軍事審判法另有規定外，

準用之。

主管機關依本法核發證書或執業執照時，應收取證書費、審查費及執照費

；其收費標準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本法施行細則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。

本法修正條文，除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，自九十八

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；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五日修正公布之條文，自一百

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施行外，自公布日施行。

資料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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